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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22

信息披露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根据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平安银行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起开始代理本公司旗下新华趋势领航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简称：新华趋势领航股票，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５８

）的销售业务。

２．

需要提示事项

２．１

、投资者在平安银行办理该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等业务，

具体办理规则请遵循平安银行的相关业务规定。

２．２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的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２．３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宜

（

１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１１－３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

２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１９－８８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ｎ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３．

风险提示

新华基金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公司充分重视投资者教育工

作，以保障投资者利益为己任，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正确认识投资基金所

存在的风险，慎重考虑、谨慎决策，做理性的基金投资者，享受长期投资理

财的快乐！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６日

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国庆”假期前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

公 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６日

１．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５５００１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信

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

、

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暂停大额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

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加强基金

投资运作的稳定性

下属分级基金简称 信诚货币

Ａ

信诚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５００１０ ５５００１１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

（

转换转入和定

期定额投资

）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元

）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元

）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注：本基金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起暂停上述相关业务。 即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及

／

或转换转入（含定期

定额申购业务发起的申购申请）金额在

５００

万元以上（不含

５００

万元）时，本基金将确认该笔申请失败（本基金

Ａ

份额

和

Ｂ

份额单独进行判断）。 在暂停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和定投）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及转换转出等业

务正常办理。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本公司将恢复办理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的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２

）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或登录本公司网

站

ｗｗｗ．ｘ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进行查询。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６日

信诚理财

７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国庆”假期前暂停大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６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理财

７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理财

７

日盈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５５００１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部分节假日放假

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办发

［２０１２］

１１６

号

）、《

信诚理财

７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

》、《

信诚理财

７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

》

等的相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

、

金额

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暂停大额申购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加强基金投资

运作的稳定性

下属分级基金简称 信诚理财

７

日盈债券

Ａ

信诚理财

７

日盈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５００１２ ５５００１３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元

）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注：本基金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起暂停上述相关业务。 即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金额在

５００

万元以上（不

含

５００

万元）时，本基金将确认该笔申请失败（本基金

Ａ

份额和

Ｂ

份额单独进行判断）。 在暂停本基金的大额申购业务

期间，本基金的赎回等业务正常办理。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本公司将恢复办理信诚理财

７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大额申购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

公告；

（

２

）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或登录本公司网

站

ｗｗｗ．ｘ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进行查询。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６日

信诚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双盈

Ａ

份额

办理份额折算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信诚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及《信诚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的规定，信诚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年

内，基金管理人将每

６

个月对信诚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双盈

Ａ

份额（以下简称“双盈

Ａ

”）进行基金份额折

算。 相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折算基准日

本次双盈

Ａ

的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与其第三个开放日为同一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二、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所有双盈

Ａ

份额。

三、折算频率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年内，每

６

个月对双盈

Ａ

进行一次基金份额折算。

四、折算方式

在折算基准日日终，双盈

Ａ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将调整为

１．０００

元，折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双盈

Ａ

的份额

数将按照折算比例相应增减。

双盈

Ａ

的基金份额折算公式如下：

双盈

Ａ

的折算比例

＝

折算基准日折算前的双盈

Ａ

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１．０００

双盈

Ａ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

＝

折算前双盈

Ａ

的份额数

×

双盈

Ａ

的折算比例

双盈

Ａ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 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

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双盈

Ａ

的折算比例将保留到小数点后

９

位。

除保留位数因素影响外，基金份额折算对双盈

Ａ

持有人的权益无实质性影响。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后，双盈

Ａ

折算比例的具体计算结果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风险提示：

１

、若近期市场出现异常波动，导致本折算方案不适用，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２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

投资风险。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份额折算业务详情， 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

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进行查询。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６日

信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为上市

开放式运作方式暨开放日常申购与赎回等业务的

公 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６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简称 信诚增强收益债券

（ＬＯＦ）（

场内简称

：

信诚增强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５５０９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上市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信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信诚

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注：根据信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相关约定以及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开结果，本基金将在此次封闭期届满后的次日起转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 因此

次封闭期届满次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为非工作日，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将本基金的运作方式转换为

“上市开放式”，并于同日开放本基金的日常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基金的封闭期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基

金合同生效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止。

２

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日为投资人或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的上海

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基金管理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

外）。 各销售机构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参见基金销售机构的相关公告。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

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定投。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

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定投申请并被受理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

购、赎回的价格。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人在办理场内申购时，单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投资人办理场外申购时，单笔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 通过直销中心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

万元人民币（含申购费），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 已有认购本基金记录的投资人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但受追加申购最低金额

的限制。 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申购业务的不受直销网点首次单笔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申购最低金

额为单笔

１

，

０００

元。 本基金直销中心单笔申购最低金额可由基金管理人酌情调整。

代销网点的投资人欲转入直销网点进行交易要受直销网点最低金额的限制。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

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

投资人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并在

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２

申购费率

１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申购费率不超过

５％

，赎回费率不超过

５％

。

２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

单笔申购金额 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８％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０．５％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３％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注：

Ｍ

：申购金额；单位：元）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笔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基金份额，且通过场内单笔申请赎回的基金

份额必须是整数份；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将导致在销售机构 （网点） 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１００

份

的，需一并全部赎回。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每个交易账户的最低份额余额为

１００

份。 基金份额持有人因赎回、转换等原因导致其单

个基金账户内剩余的基金份额低于

１００

份时，注册登记系统可对该剩余的基金份额自动进行强制赎回处理。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并在

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４．２

赎回费率

１

、场外赎回费率按照基金份额持有时间逐级递减，场外赎回的实际执行的费率如下：

持有时间 场外赎回费率

Ｙ＜１

年

０．１％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０５％

Ｙ≥２

年

０

（注：

Ｙ

：持有时间，其中

１

年为

３６５

日，

２

年为

７３０

日）

２

、本基金的场内赎回费率为固定值

０．１％

，不按份额持有时间分段设置赎回费率。

３

、从场内转托管至场外的基金份额，从场外赎回时，其持有期限从转托管日转入确认日开始计算。

５

日常转换业务

本基金目前暂不开通基金转换业务，具体开通情况以届时公告为准。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１

、投资者可以与本公司网上直销渠道或下述代销机构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

２

、投资者通过信诚网上直销系统对本基金进行定期定额申购，根据支付渠道不同有如下费率优惠：

中国农业银行卡：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

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招商银行卡：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８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汇付天下三方支付：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支付宝三方支付：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

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３

、 本基金同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代销机构包括：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藏

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世纪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基金代销机构的营业网点。

４

、上述代销机构除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和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外，上述销售机构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申购手续费）； 东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２００

元（含申购手续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３００

元（含申

购手续费）；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

元（含申购手续费）。

５

、有关定期定额投资的具体业务规则请查询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６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本公司网站的《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规则的公告》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刊登的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调整定期定额投资下限业务的公告》。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 直销柜台：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中心汇丰银行大楼

９

层， 邮编

２００１２０

， 直销传真：

０２１－

５０１２０８９５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

２

、网上直销平台：交易网址

ｗｗｗ．ｘ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３

、关于网上直销平台实行的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农业银行借记卡申购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７

折优惠，定投本基金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４

折优惠，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

扣。

投资者通过建设银行借记卡投资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８

折优惠，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

等于、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投资者通过招商银行借记卡投资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８

折优惠，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

等于、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投资者通过汇付天下天天盈账户投资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４

折优惠，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

费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投资者通过支付宝账户投资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４

折优惠，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

于、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７．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１

、场外非直销机构包括：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

限责任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等基金代销机构的营业网点（具体申购赎回安排和网点名单请查阅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发售公告以及其他

相关的业务公告）。

２

、关于场外非直销机构实行的费率优惠：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申购开放式基金，前端申购费率享有

６

折优惠；通过网上银行进行基金申购业务，

前端申购费率享受

８

折优惠；通过柜台、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等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前端申购费率享受

８

折优

惠。 上述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优惠后费率低于

０．６％

的，一律按照

０．６％

执行；原前端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

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指定开放式

基金的投资者对交通银行代销的基金开展申购手续费费率优惠活动。 基金申购手续费费率（前端模式）享受最低

８

折优惠，折扣优惠后的手续费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手续费费率已低于

０．６％

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手续

费费率执行。 基金定投申购费率最低

８

折优惠，但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将不再有

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３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４

折优惠，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

扣。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柜台系统现场委托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８

折

优惠，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４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者通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上交易方式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仅限场外模式），即可享受

标准申购费率的

４

折优惠，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投资者通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现场柜台系统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仅限场外模式），即可享受标准申

购费率的

８

折优惠，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

有费率折扣。

５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不包括定投），原前端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前

端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前端申

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６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助式交易系统（包括网上交易、电话委托、手机证券、自助热自助系

统）申购本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

原费率执行。

该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基金产品的场外前端收费模式，原费率依据各基金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

７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 电话委托等非现场委托方式申购本基金或者通过网上交易系统

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４

折优惠，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适用

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８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

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四折；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

扣。

９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方式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４

折优

惠，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１０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４

折，电话委托则享

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５

折。。 若折后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

１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４

折优

惠，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柜台系统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８

折优惠，但最低不

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１２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４

折优惠，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柜台系统申购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８

折优惠，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投资者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４

折优惠，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１３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申购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理销售的开放式基金（仅限前端、场外模式），原申

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

指各基金管理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办理定期定额业务，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限前端收费模式，原费率指各基金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投资者临柜方式办理定期定额业务，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８

折；原申购

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限前端收费模式，原费率指各基金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１４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按原前端申购费率的

４

折执行 （即： 实收前端申购费率

＝

原前端申购费率

×０．４

）， 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１５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申购本公司代理销售的开放式基金（仅限场外前端模式）费率实行

４

折优惠， 原申购

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原费率指各

基金管理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１６

）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者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上交易方式申购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４

折优惠，但最低不得低

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７．２

场内销售机构

具有基金代销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具体名单可在深交所网站查询）。 下列会员单位已具有基金基

金申购赎回权限：

爱建证券、安信证券、渤海证券、财达证券、财富证券、财富里昂、财通证券、长城证券、

长江证券、大通证券、大同证券、德邦证券、第一创业、东北证券、东方证券、东海证券、

东莞证券、东吴证券、东兴证券、方正证券、光大证券、广发证券、广州证券、国都证券、

国海证券、国金证券、国开证券、国联证券、国盛证券、国泰君安、国信证券、国元证券、

海通证券、恒泰长财、恒泰证券、红塔证券、宏源证券、华安证券、华宝证券、华创证券、

华福证券、华林证券、华龙证券、华融证券、华泰联合、华泰证券、华西证券、华鑫证券、

江海证券、金元证券、联讯证券、民生证券、民族证券、南京证券、平安证券、齐鲁证券、

日信证券、瑞银证券、山西证券、上海证券、申银万国、世纪证券、首创证券、天风证券、

天源证券、万和证券、开源证券、万联证券、西部证券、西藏同信、西南证券、厦门证券、

湘财证券、新时代证券、信达证券、兴业证券、银河证券、银泰证券、英大证券、招商证券、

浙商证券、中航证券、中金公司、中山证券、中投证券、中天证券、中信建投、中信浙江、

中信万通、中信证券、中银证券、中邮证券、中原证券（排名不分先后）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本基金管理人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起在每个交易日的次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基金份额销售网点以及其

他媒介，披露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敬请投资人留意。

本基金管理人将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或自然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并在上述

市场交易日（或自然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报刊和网站上。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请

参见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亦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ｃ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

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查询。

２

、根据本基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三年内（含三年）为封闭期，封闭期间投资人不能申购赎回本基

金份额， 但可在本基金上市交易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转让基金份额。 在封闭期届满日前的

６０

个工作日之前基金

管理人需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对本基金的运作方式进行投票决定。

本基进管理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信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

规定，以通讯方式召开了信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相关过程合法合规。 接受投票期

间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止，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公司网站刊登了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信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出席统计结果及基金运作方

式变更的公告 》。 大会统计结果显示“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持有人本人直接出具书面意见和授权他人代表

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信诚增强份额为

２７１

，

１０１

，

３６７．２７

份， 占权益登记日信诚增强份额的

１１．９６３５％

，未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信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关于‘以通

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法定开会条件。 ”

根据本基基金合同的约定，“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能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第八章的相关规定

成功召开或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本基金继续封闭的决议未获得通过，则本基金在上个封闭期届满后的次日起

转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投资人可进行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

因此，本基金将于封闭期届满后转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 因此次封闭期届满次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为非工作

日，故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将本基金转变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投资人可进行基金份额的

申购、赎回与定期定额投资。

３

、本基金转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后，登记在证券登记结算系统中的基金份额仍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 基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相关事项并不因基金转换运作方式而发生调整。

４

、本基金管理人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注册登记机构代为办理注册登记业务。 注册登记机

构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日（

Ｔ

日），在正常情况下，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Ｔ

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应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

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如投资人未进行前述查询，因申请未得到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而

造成的损失，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基金销售机构对申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

接收到申请。 申购的确认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５

、个别销售渠道的投资人持有的场内基金份额可能无法进行场内申购赎回，请提前通过跨市场转托管

的方式转到场外进行后续交易。

６

、本基金的首个开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国庆”长假前夕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投资人于当日提出的赎回

申请， 注册登记机构将于长假后予以确认。 本基金管理人将自申请确认之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通过相关销售机

构将赎回款项划往基金份额持有人账户。 敬请投资者留意。

７

、对未开设销售网点地区的投资人 ，请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咨询基

金交易等事宜。 投资人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ｃｆｕｎｄｓ ．ｃｏｍ

）下载基金业务表单和了解基金交易等事宜。

８

、为确保投资人能够及时收到对账单，请投资人注意核对开户信息是否准确、完整。如需补充或更改，请及

时到原开户机构更正相关资料。

９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６日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第三十二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００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华夏债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

》、《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３

年度的第

３

次分红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夏债券

Ａ ／ Ｂ

华夏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１００１

（

前端

）、

００１００２

（

后端

）

００１００３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

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５６ １．０４６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４１

，

９９９

，

７４８．３０ ２９

，

５３７

，

６９４．４５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下

属分级基金应分配金额

（

单

位

：

人民币元

）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２００ ０．１００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

额净值

（

ＮＡＶ

）

确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

，

该部分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投资者可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起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及财税

［

２００８

］

１

号

《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

》

的规定

，

基金

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

，

暂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

注：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自基金托管

账户划出。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３．１

权益登记日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的基金份额享

有本次分红权益。

３．２

投资者通过任一销售机构按基金交易代码提交的分红方式变更申请，

只对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的基金份额有效， 并不改变投资者

在该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售机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如投资者

希望变更该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售机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需

分别按基金交易代码通过各销售机构交易账户逐一提交变更分红方式的业务

申请。

３．３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或客户服务电话查询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

不正确或希望变更分红方式的，请于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

售网点或通过电子交易平台办理变更手续。 本次分红方式将以投资者在权益

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３．４

销售机构及咨询方式

销售机构名称 网址 客户服务电话

１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ＡＭＣ．ｃｏｍ ４００－８１８－６６６６

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８８

３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９５５９９

４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９５５６６

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９５５３３

６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９５５５９

７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９５５５５

８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９５５５８

９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２８

１０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ｉｂ．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６１

１１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９５５９５

１２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６８

１３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ｗｗｗ．ｐｓｂｃ．ｃｏｍ ９５５８０

１４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

ｃｎ

９５５２６

１５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７７

１６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ｇｄｂ．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０３－８００３

１７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ｂａｎ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９５５１１－３

１８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ｎｂｃｂ．ｃｎ

９６２５２８（

北京

、

上海

）、９６５２８（

其

他地区

）

１９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ｗｗｗ．ｓｈｒｃｂ．ｃｏｍ ０２１－９６２９９９

２０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ｗｗｗ．ｂｊｒｃｂ．ｃｏｍ ９６１９８

２１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ｑｄｃｃｂ．ｃｏｍ

９６５８８ （

青岛

）、４００ －６６９ －６５８８

（

全国

）

２２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ｓ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 －８８９ －６５８８ （

安徽省 外

）、

９６５８８（

安徽省内

）

２３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ｚｂａｎｋ．ｃｏｍ ９５５２７

２４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ｂａｎｋ．ｃｎ ０７６９－９６２２８

２５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ｚ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０８

２６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ｎｊｃｂ．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９－６４００

２７

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ｌｓ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４００－６９９－６５８８

２８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ｗｚｂａｎｋ．ｃｎ

９６６９９ （

浙 江 和 上 海 地 区

）、

０５７７－９６６９９（

其他地区

）

２９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ｋ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９６５５８ （

武汉

）、４００ －６０９ －６５５８

（

全国

）

３０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ｊｓｂｃｈｉｎａ．ｃｎ ９６０９８、４００－８６９－６０９８

３１

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ｌｕｏｙａｎｇ．ｃｏｍ．

ｃｎ

０３７９－９６６９９

３２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ｗｗｗ．ｕｃｃｂ．ｃｏｍ．ｃｎ ０９９１－９６５１８

３３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ｙａｎｔａｉｂａｎｋ．ｎｅｔ ４００－８３１－１７７７

３４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ｄｌ．ｃｏｍ ４００－６６４－００９９

３５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４００－６１２－９９９９

３６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ｗｗｗ．ｇｒｃｂａｎｋ．ｃｏｍ ９６１１１１

３７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３８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３９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ｓｃ．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４０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３６

４１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

９５５６５

４２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７５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４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９５５４８

４４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４５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０２１ －９６２５０３

、

４００ －８８８ －８００１

或

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４６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９５５２３

、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４７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６２

４８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９５５７９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４９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５０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５１

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０５７１－９５５４８

５２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ｘｃｓｃ．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８－１５５１

５３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５４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ｇ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７８

５５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５６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９７

５７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５８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５９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ｄｘｚｑ．ｎｅｔ．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３

６０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０５１２－３３３９６２８８

６１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６２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０３

６３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９５５７１

６４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

０７５５－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６５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９５５２５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６６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６７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

６８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ｎ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０２５－８３３６４０３２

６９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０２１－９６２５１８

７０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ｘｓｄｚｑ．ｃｎ 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７１

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ｄｔｓｂｃ．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７１２－１２１２

７２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５２８８

７３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ｅ．ｃｏｍ．ｃｎ ０５７１－９６７７７７

７４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１－６１６８

７５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 ０５５１－９６５１８

、

４００－８０９－６５１８

７６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６３

７７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０７３１－４４０３３１９

７８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ｄｇｚｑ．ｃｏｍ．ｃｎ ０７６９－９６１１３０

７９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０３７１－９６７２１８

、

４００－８１３－９６６６

８０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８１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３１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８２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８３

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０４７１－４９６１２５９

８４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０７９１－６２８５３３７

８５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ｈｘ１６８．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１８

８６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８７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３８

８８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ｃｓｃｏ．ｃｏｍ．ｃｎ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１１

８９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ｆｃｓｃ．ｃｎ ０７５５－２５８３２５２３

９０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ｊｙｚｑ．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２２８

９１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９２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ｌｉｏｎｓ．ｃｏｍ ４００－１８８－３８８８

９３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９４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ｗｅｓｔｓｅｃｕ．ｃｏｍ ９５５８２

９５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０５９１－９６３２６

９６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０９３１ －４８９０６１９

、

４８９０６１８

、

４８９０１００

９７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９８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ｃｔｓｅｃ．ｃｏｍ ０５７１－９６３３６

９９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０２１ －３２１０９９９９

、

０２９ －６８９１８８８８

、

４００－１０９－９９１８

１００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ｕｂ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７－８８２７

１０１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ｓ．ｃｎ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

９５５３２

１０２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 ４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１

１０３

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ｘｚｓｅｃ．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１－１１７７

１０４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

１０５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１０６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９５１０５１１１

（

四 川 地 区

）、

４００ －

６６０－０１０９

（

全国

）

１０７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１０８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１０９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ｎ ０５９２－５１６３５８８

１１０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０２１－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１１１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１１２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０２８－８６７１１４１０

、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８２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７

股票简称：金叶珠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８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暨办理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解除质押情况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深圳九五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五投资”）通知，九五投资将原质押给华宝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的限售流通股

６

，

０００

万股解除质押，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解除质押手续。

二、办理质押情况

九五投资将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

２

，

０７５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７２％

）

和

１２５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２％

）分别质押给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和中

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同时， 九五投资将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

２００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３６％

）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初始交易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购回交易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

日；将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

４

，

９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８０％

）与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初始交易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购回交易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截止本公告日，九五投资共持有公司股权数量为

１６６

，

８６１

，

８５２

股，占公司

全部股权比例为

２９．９５％

，其中处于质押登记状态的股份为

２

，

７００

万股，占总股

本的

４．８５％

；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股份为

１２８

，

７４４

，

１８６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２３．１１％

。

特此公告。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９０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完成注册资本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股票期权第一期可行权的议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公司股权激励计

划

９１

名激励对象在公司的第一个行权期内 （自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授予日起满一年后的下一交易日起至

授予日起满两年的交易日当日止）可行权共

６７８．６

万份股票期权。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激励对象所缴纳的行权资金进行了

审验，出具了“天职株

ＱＪ

［

２０１３

］

３０４

号”《验资报告》，审验结果为：“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缴纳的新增股本合计人民币

６

，

７８６

，

０００

元，各股东以货币出资

６

，

７８６

，

０００

元。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２０

，

７８６

，

０００

元，累计股本金额为人民币

４２０

，

７８６

，

０００

元。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

记， 公司对提出行权申请的

９１

名激励对象的

６７８．６

万份股票期权予以行权并上市流通 （上述情况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披露的《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６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经湖南省商务厅“湘商外资［

２０１３

］

１１２

号”文件《湖南省商务厅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增资等事项的批复》核准，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４１

，

４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４２

，

０７８．６

万元，公司总股本

由

４１

，

４００

万股增加到

４２

，

０７８．６

万股， 并换发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批准

号：商外资湘审字［

２０１１

］

００４６

号）。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公司在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换发新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３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１６１５

），其中注册资本由

４１

，

４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４２

，

０７８．６

万元，实收

资本由

４１

，

４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４２

，

０７８．６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１

、名称：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住所：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

３

、法定代表人：陶一山

４

、注册资本：

４２

，

０７８．６

万元

５

、实收资本：

４２

，

０７８．６

万元

６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７

、经营范围：生产配合饲料、浓缩饲料（凭有效的饲料生产企业审查合格证经营），生产添加剂预混

合饲料（凭有效的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证经营），养殖畜禽种苗（限分支机构凭种畜禽生产经营许

可证经营）；以及上述产品自销。

８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９

、营业期限：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至长期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５

证券简称：众合机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３８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

注

１

】

杭州成尚科技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３．９．５

—

２０１３．９．２５

１８８ ０．９９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９．２５ １１０ ０．５８

其它方式

— —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注

１】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注

１】

杭州成尚科技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５７９１．４０ ３０．５５ ５４９３．４ ２８．９７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７９１．４０ ３０．５５ ５４９３．４ ２８．９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注

１

】：上述表格中的股份总数均为本公司股改实施日，及公司

２００９

年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１０

送

１０

）后股份总数。（其中不包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共计：

１８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

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三、备查文件

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减持股份的函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１５

证券简称：小商品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０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杭州滨江商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核准的名称为准）

●

投资金额：公司现金出资

２４

，

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９％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现金出资

２５

，

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

一、对外投资概述

经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三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与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江集团”） 合作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竞得杭政储出（

２０１３

）

５９

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为开发杭政储出（

２０１３

）

５９

号地块项目，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与滨江集团签订《杭政储

出（

２０１３

）

５９

号地块项目投资协议书》，共同出资设立杭州滨江商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暂

名，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投资主体为公司和滨江集团，公司与滨江集团不存在关联关系。

滨江集团具体情况如下：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东路

３８

号，注册资本：

１３５

，

２００

万

元；法定代表人：戚金兴；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屋建筑，商品房销售，水电安装，室内外

装潢。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项目公司名称（暂名）：杭州滨江商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

名称为准）。

２

、项目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３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滨江集团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２５

，

５００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２４

，

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９％

。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与滨江集团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系为开发杭政储出（

２０１３

）

５９

号地块项目。

五、备查文件

１

、《杭政储出（

２０１３

）

５９

号地块项目投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